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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镇 江 市 丹 徒 区 人 民 法 院

民  事  裁  定  书

（2026）苏 1112 清申 21 号

申请人：镇江市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住所地镇江市丹徒

区广场东路 160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姚震刚，该局局长。

被申请人：镇江松圣五金电子有限公司，住所地镇江市丹徒

区新城太平洋商业中心 1 幢 102 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仇圣林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
2025 年 7 月 14 日，镇江市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镇江

松圣五金电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松圣公司）于 2021 年 12 月

14 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后，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

务并办理注销手续为由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其作为该公司的主

管机关，请求本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对该公司进行清算。

本院于 2026 年 5 月 7 日予以立案，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书面

审查。松圣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本案现已审查完毕。

本院查明，松圣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，为有限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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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公司，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。仇圣林系松圣公司法定代表人、

执行董事、股东（持股比例 70%）；秦松系松圣公司监事、股东

（持股比例 30%）。因松圣公司未依法参加 2019 年度、2020 年

度年报公示，未依法进行 2019 年度、2020 年度纳税申报，且

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取得联系，在镇江市丹徒区市

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提示性公告期限内，松圣公司仍未依法履行法

定义务。2021 年 12 月 14 日，镇江市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

出徒市监案〔2021〕00187 号行政处罚决定，吊销了松圣公司

营业执照。松圣公司清算义务人至今未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

算并办理注销手续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法律规定，公司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，应

当解散，清算义务人应当在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公司

的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，主管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

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本案中，松圣公司于 2021
年 12 月 14 日被吊销营业执照，此时，公司已经符合解散的法

定情形，但公司清算义务人未在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，

故镇江市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其主管机关依法有权申请

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强制清算。松圣公司住所

地在本院辖区内，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综上所述，对镇江市

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申请，本院依法予以支持。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、第二百三十

二条第一款、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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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镇江市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镇江松圣五金电子有

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

审  判  长      李东升

审  判  员      邰利明

审  判  员      艾立奎

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助 理      陈冬冬

 书  记  员      孙小妮


